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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和追溯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

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披露》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的相关规定

,

公司对

2014

年中相关财务数据作出会计差错更正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2014

年

3

月

,

巨星科技公司从其他方受让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东海银行

) 9.657%

股权。

此项交易完成后

,

巨星科技公司持有东海银行

14.486%

的股权

,

为其第二大股东

,

并在其董事会派有

1

名董事

(

共有

11

名董事

)

。

2014

年

3

月起

,

巨星科技公司对东海银行的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

2015

年

11

月

,

东海银行对

2013

年度、

201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前期差错更正调整。其中

2013

年度前期差

错更正调整主要系对当年打包转让贷款承担清收责任可能存在的损失计提预计负债

9,148.19

万元及其他零

星调整

52.58

万元

,

共计调减当年度净利润

9,095.61

万元

;2014

年度前期差错更正调整主要系补充计提贷款损

失准备

19,645.61

万元、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预计负债

5,241.93

万元及其他零星调整

47.63

万元

,

共计调减当年

度净利润

14,356.05

万元。

东海银行作出上述前期差错更正调整

,

致使其以前年度所有者权益发生重大变化。巨星科技公司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

,

按照权益法相应对

2014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

重述调整。

二、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

(

一

)

东海银行采用追溯重述法调减了

2013

年度的净利润

,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也相应减少

,

致使公司

2014

年

3

月将对东海银行的长期股权投资从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时

,

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其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调整

,

将原来确认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其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1,301,689.09

元予以冲回

,

分别调减长期股权投资和营业外收入

1,

301,689.09

元。

(

二

)

如上所述

,

东海银行采用追溯重述法调减了

2014

年度的净利润。公司按照权益法及持股比例也作

出追溯重述调整

,

分别调减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

20,796,172.56

元。

(

三

)

公司上述追溯重述调整调减了

2014

年度的净利润

,

相应冲回

2014

年度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

2,209,

786.17

元。

具体追溯重述调整情况如下

:

1

、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

:

元

报表项目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１６４

，

１１４

，

６０３．３１ １

，

１８６

，

２１２

，

４６４．９６ －２２

，

０９７

，

８６１．６５

资产合计

５

，

４２７

，

０５１

，

４８６．９４ ５

，

４４９

，

１４９

，

３４８．５９ －２２

，

０９７

，

８６１．６５

盈余公积

１９４

，

４４０

，

７４９．８８ １９６

，

６５０

，

５３６．０５ －２

，

２０９

，

７８６．１７

未分配利润

１

，

４４５

，

３５５

，

４８０．８０ １

，

４６５

，

２４３

，

５５６．２８ －１９

，

８８８

，

０７５．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８７７

，

０９１

，

６１９．４１ ３

，

８９９

，

１８９

，

４８１．０６ －２２

，

０９７

，

８６１．６５

2

、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

:

元

报表项目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投资收益

１２３

，

３３７

，

１１５．０８ １４４

，

１３３

，

２８７．６４ －２０

，

７９６

，

１７２．５６

营业外收入

９

，

０９０

，

３８２．５６ １０

，

３９２

，

０７１．６５ －１

，

３０１

，

６８９．０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８５

，

８２９

，

１０５．１７ ５０７

，

９２６

，

９６６．８２ －２２

，

０９７

，

８６１．６５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

一

)

董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

,

调整后的财务数据

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

错更正和追溯调整。

(

二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要求

,

调整后的财务数据能够更加

准确的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的要求

,

没有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的会计处理方式。

(

三

)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

,

审议和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的要求

,

调整后的财务数据能够更加准确的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没

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和追溯调整。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我们认为

,

巨星科技公司对上述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

现根据贵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

将本

公司募集资金

2015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663

号文核准

,

并经贵所同意

,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第一创业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6,350

万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9.00

元

,

募

集资金为

184,150.00

万元

,

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6,445.25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77,704.75

万元

,

已由主承销商

第一创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5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

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993.35

万元后

,

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为

176,711.4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

(

天健验〔

2010

〕

187

号

)

。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160,516.50

万元

,

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为

11,529.03

万元

(

含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

以前年度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但尚未到期

余额为

22,000.00

万元

;2015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22,698.81

万元

(

其中工程投入

6,582.87

万元

,

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16,115.94

万元

),2015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750.90

万元

(

含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收益

),

赎回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闲置募集资金

22,000.00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83,215.31

万元

,

累

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2,279.93

万元

(

含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账户应有结余

5,776.02

万元

,

期末实际账户结存为人民币

5,776.02

万

元

(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

。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

定了《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该管理办法业经

2008

年

7

月公

司一届三次董事会和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管理办法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

了严格的审批制度

,

并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2010

年

7

月

27

日

,

公司与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杭州之江支行、中国银行

杭州市庆春支行和杭州银行江城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计划安排

,

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

5,000

万元对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主体浙江巨星工具有限公司进行了增资

,

并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由浙江

巨星工具有限公司与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杭州银行江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董事会一届十六次会议决议

,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95

万美元对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增资并

收购

Gold Tool company

等四家公司资产

,

并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由香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与第一创业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

已经更名为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和交通银行杭州下沙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董事会二届八次会议决议

,

同意公司将开设于中国银行杭州市庆春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并将

该账户余额分别转入中信银行杭州钱江支行和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

并于

2012

年

3

月与保荐机构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杭州钱江支行、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分别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董事会二届十四次会议决议

,

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1,000.00

万元对奉化巨星工具有限公司增

资

,

并由其投资手工具组装包装扩建项目。奉化巨星工具有限公司与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和宁波银行溪口支行于

2012

年

10

月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董事会二届十九次会议决议

,

同意公司将开设于中信银行杭州钱江支行的募集资金 专户注销并

将该账户余额转入中信银行杭州钱塘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

并于

2013

年

3

月与保荐机构第一

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公司、中信银行杭州钱塘支行分别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5

年

5

月

20

日

,

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特股

(A

股

)

的保荐协议书》及《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特股

(A

股

)

主承销协议》

;2015

年

11

月

18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

核通过。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与西南证券签署的协议

,

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及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将由西南证券履行相关保荐义务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的核查工

作将由西南证券承接

,

保荐期间为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止。

2015

年

12

月

21

日

,

公司与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解除协议》

,

自

2015

年

12

月

21

日起

,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保荐及主承销协议书》终止履行。

2016

年

1

月

,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杭州银行江城支行、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签署《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

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账户的收益

,

协议还约定

,

对于暂时未

使用部分的募集资金公司以存单的方式存储

,

存单到期后及时转入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或存单方

式续存

,

存单不得用于质押。

公司与保荐机构以及存款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贵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

,

并得到了有效的履行。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有

3

个募集资金专户

,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金融机构名称 账号 期末余额 备注

本公司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

３３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５２８３９０ ２５

，

２０６

，

９４４．４０

专户

本公司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７６７０８１００２２９０６６ １４

，

８１９

，

１６８．８９

专户

浙江巨星工具有

限公司

７６７０８１００２３４２３５ １７

，

７３４

，

０８５．８６

专户

合 计

５７

，

７６０

，

１９９．１５

2.

本公司在中信银行钱塘支行开立的

7332210182200035971

账户已于本年销户

,

并将该账户余额

9.51

万

元转入自有资金账户补充流动资金。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2013

年

4

月

9

日经公司二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批准以及募

集资金使用投资计划

,

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

组装包装项目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为

2013

年

12

月、

2013

年

12

月和

2014

年

7

月。新颖手工具系列产

品扩能项目和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为同一施工单位

,2013

年度该单位出现资金紧张问题

,

致使工期持

续拖延

,

施工单位承诺在

2014

年

3

月底完成全部工程

,

后续设备调试预计

3

个月

;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

装项目由于工程项目用地前期审批程序繁杂

,2013

年

7

月底才取得施工许可证

,

严重影响了实施进度。鉴于此

,

经

2014

年

1

月

28

日公司二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批准

,

以上三个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延期至

2014

年

6

月、

2014

年

6

月和

2015

年

6

月。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要立足于产品研发设计、产品试制与产品检测

,

本身不产生直接

的经济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经公司二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终止实施手持式高性能电动工具产品

扩能项目。按原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

该项目拟投入资金

12,978

万元。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该项目实际已累计

投入

5,974.29

万元

,

占计划投资额的

46.03%,

均系厂房土建投资。

鉴于手持式电动工具国际市场不景气

,

相关产品在公司的销售占比逐年下降

,

若继续投入募集资金建设

手持式高性能电动工具产品扩能项目

,

建成后可能会导致浪费及功能闲置

,

形成亏损。本次终止实施电动工

具项目后

,

公司未来如有手持式电动工具生产需要

,

可以通过外协形式进行

,

从而达到为公司节约成本的目

的。

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

在终止手持式高性能电动工具产品扩能项目后

,

原投入的募集资金鉴于

均用于厂房等基础建设

,

改由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使用

,

相应增加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的

投资金额。原承诺投入项目剩余的

7,003.71

万元变更为超募资金存放。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4

月

10

日对终止实施手持式高性能电动工具产品扩能项目事项进行公告。 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涉及金额

12,978.00

万元

,

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7.34%

。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

,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

年度

编制单位

: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６

，

７１１．４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２２

，

６９８．８１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１８３

，

２１５．３１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

，

９７８．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７．３４％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更项

目

（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

（

２

）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

可使用状态

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

扩能项目

否

４３

，

２２９．００ ４９

，

２０３．２９ ２

，

７５０．９４ ３７

，

３１６．２８ ７５．８４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

３５２．８８

［注

１

］ 否

２．

手持式高性能电动工

具扩能项目

是

１２

，

９７８．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二届

二十一董事会决议终

止该项目，详见本专

项报告四之说明

是

３．

技术研发检测中心建

设项目

否

５

，

０７８．００ ５

，

０７８．００ ７０２．８５ ４

，

０８９．５６ ８０．５３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无法单独

计算效益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 计

６１

，

２８５．００ ５４

，

２８１．２９ ３

，

４５３．７９ ４１

，

４０５．８４

超募资金投向

１．

归还银行贷款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

２．

对子公司增资并收购

ＧＯＬＤ ＴＯＯ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等四家公司资产

１

，

２９１．４３ １

，

２５６．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２６．４８

不适用 否

３．

手工具组装包装项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８１．３６ ４

，

５５９．６７ ９１．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

，

０４７．８１

［注

１

］ 否

４．

收购浙江杭叉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２４

，

９０６．７７ ２４

，

９０６．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

，

７４６．４２

不适用 否

５． ＬＥＤ

照明工具和实用

刀组装包装项目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４７．７２ ６

，

５３４．００ ８１．６８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３．６０

［注

１

］ 否

６．

手工具组装包装扩建

项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３．３８ １００．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８．７２

［注

１

］ 否

７．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５５

，

４３２．７９ ５５

，

４３２．７９ １００．００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１２７

，

６３０．９９ ３

，

１２９．０８ １２５

，

６９３．５３

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１６

，

１１５．９４ １６

，

１１５．９４ １６

，

１１５．９４ １００．００ － － － －

合 计

－ １９８

，

０２８．２２ ２２

，

６９８．８１ １８３

，

２１５．３１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之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专项报告四之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注

２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公司一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２

，

７０６．８４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二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投资于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购买

１８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赎回

１８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无尚未赎回的银行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

资金监管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

１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建设完成，结余募集资金主要为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

扣除手续费净额 （包含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６

，

７６９．３０

万元及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扣除

应付未付的合同款后的募集资金

９

，

３３７．１３

万元，共计结余募集资金

１６

，

１０６．４３

万元；（

２

）公

司在中信银行钱塘支行开立的

７３３２２１０１８２２０００３５９７１

账户已于本年销户， 并将该账户余

额

９．５１

万元转入自有资金账户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５

，

７７６．０２

万元将用于支付工程项目

尾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

注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效益说明

①

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的承诺效益为年均净利润

12,341

万元

,2015

年度实现效益

5,352.88

万

元。该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的主要原因包括

:1)

产量暂未达到预计规模

;2)

本年劳动力成本和能源成本的持

续上升。

②

手工具组装包装项目的承诺效益为年均净利润

1,100.00

万元

,2015

年度实现效益

1,047.81

万元。 手工

具组装包装扩建项目承诺效益为年均净利润

385.00

万元

,2015

年度实现效益

8.72

万元。 该等项目未能达到预

计效益的原因主要系本年劳动力成本和能源成本的持续上升所致。

③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的承诺效益为年均净利润

1,200.00

万元

,2015

年度实现效益

263.60

万元。该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的主要原因包括

:1)

本项目于

2015

年

6

月开始投产

,

由于前期设备调试

,

陆

续投产

,

导致产量未达到预计规模

;2)

本年劳动力成本和能源成本的持续上升所致。

[

注

2]:

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

1. 2010

年

7

月

,

公司董事会一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

32,000

万元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该项目已经实施完成

,

共计划出募集资金

32,000

万元。

2. 2010

年

9

月

,

公司董事会一届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收

购

Gold Tool company

等四家公司资产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95

万美元实施该项目。对子公司香

港巨星国际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

Gold Tool company

等四家公司资产项目已经实施

,

实际支出

1,256.92

万元

,

项目结余

34.51

万元。

3.

经公司董事会一届十六次会议和二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000.00

万元建设

手工具组装包装项目

(

含扩建项目

),

上述项目已于

2013

年

12

月完工

,

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支出

5,563.05

万元。

4.

经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4,906.77

万元收购巨星联合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杭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

的股权

,

该资产受让事项已经完成。

5.

经公司

2012

年二届九次董事会审议决议

,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8,000.00

万元投资九堡总部

LED

照明工具和实用刀组装包装项目。该项目

2012

年开始建设

,

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支出

6,534.00

万元

,

项目已

于

2015

年

6

月完工。

6.

经公司

2013

年

2

月

7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0,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项目已经实施完成

,

共计支

出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

7.

经公司

2014

年

2

月

24

日召开的二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0,231.91

万元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募集资金累计存款利息

5,

155.11

万元

,

合计

25,387.02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支出。该项目已经实施完

成

,

共计支出募集资金

25,387.02

万元。

8.

公司对部分已实施完毕的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账户予以销户

,

将结余资金

45.77

万元转入自

有资金账户

,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B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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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方舟制药2015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超过交易对方

对其的业绩承诺水平，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五、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于2016年4月25日批准。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13� �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2016-022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名称：2015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20日（周五）下午14:00；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19日—2016年5月20日，其中，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2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下午15:00至2016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16年5月16日；

8、出席对象：

（1）截止2016年5月16日下午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本人不能出席的，可

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授

权委托书式样详见附件一）；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

4、审议《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关于2016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7、审议《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8、审议《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9、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6年4月

26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

告》等。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公司独立董事干春晖、杨光亮、秦庆华、贾和祥将向股东大会作《独立董事2015年度

述职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要求，议案5、6、9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

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并及时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

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6年5月19日（9:00—11:00、14:00—16:00）。

3、登记地点：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苏化路1号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13

2、投票简称：蓝丰投票

3、投票时间：2016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蓝丰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

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以下议案

1

至议案

9

统一表决

100

议案

1

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议案

2

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议案

3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3.00

议案

4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议案

5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00

议案

6

关于

2016

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6.00

议案

7

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7.00

议案

8

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8.00

议案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九的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

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

2016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1）投资者申请服务密码，应当先在“深交所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再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

投资者在“深交所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果注册成功，系统将返回一个校验号

码。 校验号码的有效期为七日。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比照深交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申报规定如下：

①买入“369999” 证券，证券简称为“密码服务” ；

②“申购价格” 项填写1.00元；

③“申购数量” 项填写网络注册返回的校验号码。

服务密码可以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

2）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申请数字证书的新办、补办、更新、冻结、解冻、解锁、注

销等相关业务。。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

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仅对其中一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

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陈康 王楚

电 话：0516－88920479

传 真：0516－88923712

联系地址：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苏化路1号

邮 编：221400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进行投票。

序号 议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议案

1

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

2

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

3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

4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

5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

6

关于

2016

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议案

7

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议案

8

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议案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委托人可在“同意” 、“弃权” 、“反对”方框内划“√” ，做出投票指示；

2、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注：1、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2、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证券代码：002513� � �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2016-018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6年4月25日在苏州

苏化科技园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振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4月15日以书面、

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 公司全体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5年，公司成功兼并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构建双主业的发展格局，未来前景看好；宁夏蓝丰的环保攻坚

战取得艰难胜利；公司产品结构和销售结构总体调优向好；精益管理深化执行。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01,041.62万

元，由于宁夏蓝丰的停产损失影响，全年净利润为-6,876.96万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干春晖、秦庆华、贾和祥和杨光亮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5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2016年4月26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相关章节。

《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5年度报告摘要》详见2016年4月26日的《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结果，公司2015年母公司净利润为273.68万元，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876.96万元。 为保障公司的长远利益及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司的实际

情况和股利分配政策，董事会拟决定公司2015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

杨振华、梁华中、刘宇、熊炬、顾子强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4月26日的《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刊登的《关于2016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4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表决结果为：11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4月26日的《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刊登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的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2016年5月20日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

股东大会通知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4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4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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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6年4月15日以书面、

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16�年4月25日上午11:00在苏州苏化科技园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参会监事 3�人，实际参会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杜文浩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审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5年度报告摘要》详见2016年4月26日的《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2015年母公司净利润为273.68万元，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876.96万元。 为保障公司的长远利益及可持续发展， 根据公司的实际

情况和股利分配政策，拟决定公司2015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监事会认为：公司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的上述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6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审核，公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其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4月26日的《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刊登的《关于2016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

表》。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

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4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9、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司一季度

的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4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以上议案1至议案8内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上接B182版）

（一）募投项目拟实施结项情况

1、截至2015年12月31日，拟结项的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节余募集资金

（含利息）

变更后 原承诺

西南物流与生

产基地建设项

目

移动工厂

项目

8,000.00 8,105.55 101.32%

2012年12月31

日

664.24 114,071.10

收购撒哈拉公

司

鄂州改性

沥青生产

基地项目

9,553.65 9,553.65 100.00%

2014年8月21

日

-527.87 125,304.36

研究中心项目 1500 1,694.10 112.94%

2014年1月31

日

0

合计 19,053.65 19,353.30 101.57% 239,375.46

2、募投项目结项的原因

（1）收购撒哈拉公司

该项目已于2014年8月顺利完成，取得了撒哈拉公司控制权，实际投资进度为100%，后续不会进一步产生投入。

（2）研究中心项目

该项目已完成预计投资，实际投资进度为112.94%。 研究中心项目的完成为公司研发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后续公

司将继续以自有资金持续投入支持研发活动。

（3）西南物流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该项目已完成预计投资，实际投资进度为101.32%。 由于公司对新进入市场相关情况的研究和把握仍处于初期阶段，相关

经营业务也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2015年市场开拓初见成效，但西南物流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尚未达到预计的效益，后续

公司将进一步开拓市场，切实提升该项目的效益。

（二）拟变更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终止“橡胶粉改性沥青成套设备项目” ，并将剩余资金用途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橡胶粉改性沥青成套设备项目原计划建设3套成套加工装置，公司现已建设完成2套橡胶粉成套加工装置。 由于当前橡胶

粉改性沥青产品在沥青领域属于新型产品，目前处于应用推广阶段，大部分主要试用在桥梁、隧道、老路改造等方面，运用范

围目前较为狭窄，相关部门对橡胶沥青及相关性能目前也还处于一个初步了解的过程。 另外国家对本产品的相关技术指标也

正在研究之中，完整的技术标准尚待颁布。 同时高速公路设计单位和投资者出于谨慎考虑习惯选用传统产品如改性沥青，将

新产品大面积运用到各种公路建设之中，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培育过程。 因此该项目未达到预期效益，从投资收益及回报考虑，

公司将终止该项目的继续实施。

该项目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3,000万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已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602.09万元，拟终止该募投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为13,830,495.02元。

五、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拟结项及终止的募投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48,845.39万元，合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金额占计

划投入金额的95.02%，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14,069,870.48元；此外超募资金节余6,321,415.00元，合计节余募集

资金20,391,285.48元。 公司拟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15年12月31日后尚未结算的

募集资金存款利息，待银行结算后将此部分利息款一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银行结算金额为准）。 本次使用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余额为零，募集资金账户注销。

六、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变更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与承诺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变更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做出说明及承诺如下：

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利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七、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变更并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和使用效益， 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变更并用节余募集

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监事会意见：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变更并用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和使用效益，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和终止、变更并将项目节余资金20,

391,285.48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公司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国创高新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变更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规定。

（2）国创高新作出说明及承诺：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利用节余募集资金及

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3）国创高新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变更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且拟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遵循了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综上，长江保荐同意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变更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变更及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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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为全资子公司广西国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

国创” ）向广西北部湾银行申请7,8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2年。

2、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陕西国创沥青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国创” )向中信银行西安分行申请人民币3,000万元的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2年。

以上担保计划是公司子公司与相关银行初步协商后制定的预案，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以上担保事项经公司201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该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决议的形成和签署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担保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批准后，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

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广西国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8日

法定代表人：高涛

注册资本：1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钦州港勒沟作业区

经营范围：研制、生产、销售改性沥青、乳化沥青、沥青改性设备、改性沥青添加材料及公路用新材料（不含需审批的项

目）；道路石油沥青类产品的仓储和销售；承接改性沥青道路铺设；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和技术除外）。

②广西国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③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2015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316,679,804.10元，总负债140,529,506.99元，净资产176,150,297.11元；2015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390,665,569.94元，营业利润46,092,680.29元，净利润39,331,889.17元（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公司名称：陕西国创沥青材料有限公司

①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23日

法定代表人：胡玲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泾阳县崇文乡

经营范围：改性沥青、乳化沥青、彩色沥青、沥青生产、销售；沥青及改性沥青相关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55%。

③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2015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65,973,988.38元，总负债48,476,757.82元，净资产17,497,230.56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198,361,805.02元，营业利润5,482,940.72元，净利润4,620,832.14元（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对外担保的主要内容

1、广西国创拟向广西北部湾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7,800万元的综合授信。 本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期限为不超过2年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方：国创高新

被担保方： 广西国创道路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西北部湾银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陕西国创拟向中信银行西安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 本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期限为不超过2年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方：国创高新

被担保方：陕西国创沥青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西安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1、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西国创向广西北部湾银行申请7,8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行为

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且被担保对象是为满足目前的生产经营流动

资金的需要，经营情况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风险可控。 因此，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

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2、陕西国创是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

范围之内。同时，此次担保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筹措资金，顺利开展经营业务。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是

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要求，公司对其提供担保是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事项无担保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意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以上担保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为54,8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

产的71.47%，全部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伍新木先生、张宁先生、冯浩先生对于《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广西国创和控股子公司陕西国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可进一步促进其提升经济效益，且上述子公司经营正常，资信良好，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该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

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制度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担保决策程序合法，公司上述担保行为没

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为广西国创向广西北部湾银行申请7,8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期限为2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陕西国创向中信银行西安分行申请人民币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期限为2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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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5年度业绩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举行网上年度报告说明会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6年5月5日下午15:00-17:00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平台举行2015年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

明会。

届时，本公司总经理高涛先生、总会计师钱静女士、董事会秘书彭雅超先生、独立董事冯浩先生将出席本次说明会，在网

上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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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定于2016年5月17日召开公司2015年度

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5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6年5月17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16年5月16日—2016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6年5月17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

15:00至2016年5月17日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10日（星期二）。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2）本公司第五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大科技园武大园三路八号国创高科实业集团办公楼二楼四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7、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审议《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变更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以上1、3-9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第2项议案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2016年4月26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6年5月12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

2、登记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大园三路八号国创高科实业集团办公楼五楼董事会工作部。

邮编：430223

电话：027-87617347-6600

传真：027-87617400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

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

登记；

（3）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6年5月12日下午17: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

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2、联系人：周琴

3、联系电话：027-87617347-6600

4、指定传真：027-87617400

5、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大园三路八号国创高科实业集团办公楼五楼董事会工作部

6、邮编：430223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77

2、投票简称：国创投票。

3、投票时间：2016年5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

4、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1）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 或“投票”功能栏目；

（2）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3）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 、“反对”或“弃权”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

6、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在投票当日，“国创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3）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

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的（总议案不包含累积投票议案），对应的议案号为100，申报价格为100.00元。 股东

大会上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议案的（即互斥议案，例如不同股东提出的有差异的年度分红方案），不得设置总议案，并对议案互

斥情形予以特别提示。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2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2.00元代表对议案2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2.01元代表议案2中

子议案①，2.02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②，依此类推。 如议案2为选举独立董事，则2.01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2.02元代表第二位

候选人，依此类推。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100

议案1 《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议案2 《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议案3 《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00

议案4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00

议案5 《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5.00

议案6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6.00

议案7 《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00

议案8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00

议案9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 变更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9.00

（4）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

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对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

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不视为有效投票。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5）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现

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

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

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同意” 、“反对” 、“弃权”都不打“√” 视为弃权，“同意” 、“反对” 、“弃权” 同

时在两个选择中打“√”视为废票处理）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1、审议《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7、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审议《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变更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公章。 ）


